共同申请专利协议书
甲方：南京邮电大学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乙方：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在申请专利之前已开展相关合作，相关合作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                                    
甲方项目编号：                                                       
甲方项目负责人：                              
项目有效期：                                  
知识产权归属：                                
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现就共同申请专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如本协议与在先协议冲突，以本协议为准：
一、拟共同申请专利的名称：                                        ，专利类别：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二、申请人的排序：             ，                 ；发明人的排序按各自实际贡献大小进行，具体排名:                                       。
三、该专利的申请费、实质审查费、授权后年费、代理费等所有专利费用按以下原则执行：
1、甲方承担                     、乙方承担                       。
[bookmark: _GoBack]2、如一方决定终止支付该专利的有关费用,应提前二个月通知另一方。被通知方应在收到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回复是否同意终止：
（1）若同意终止，甲方、乙方共同放弃专利权；
（2）若不同意终止，异议方应自通知载明的终止时间起承接本专利的全部后续费用；
（3）被通知方逾期未答复视为同意终止。
四、该专利的权益分配：
1、在项目合作协议中有明确约定的，按照协议执行；协议中无明确约定的，按如下比例分配：甲方    %、乙方    %。
2、甲方、乙方均可单独自主（仅指甲方或乙方任一方亲自实施，不包括授权第三方或与第三方共同实施）实施本专利，所得收益归各自所有。
3、甲方、乙方均可以不经另一方同意，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本专利，收取的使用费按照甲方  %和乙方    %进行分配。
4、除上述两种实施方式外，未经协议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对外自行处置该专利的权益。
五、双方均有权独立进行该专利的后续改进，获得的知识产权等成果由改进方拥有。如改进由双方共同完成，则知识产权等成果由双方共享，实施转化、转让该改进成果以及由此得到的收益如何分配等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
六、未经合作双方的许可，合作一方及其各自人员均不得将本协议内容所涉及的相关技术信息、研究开发工作及其材料等透露给合作方以外的第三人。
七、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协商解决。若协商未能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协议一式 贰  份，甲、乙双方各持 壹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名）：                                       项目联系人（签名）：
日期：                                                    日期：
